附件1

校园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任务表
	序号
	工作任务
	具体要求
	责任单位

	1
	消防安全
	针对消防基础设施，是否按照规范设置消防设施和消防安全标志，并保持完好有效；是否按标准建立微型消防站并具备扑救初起火灾的能力；充电间设置是否合理并安装智能充电桩，电动车充电停放是否合理。针对重点区域，学生宿舍、厨房、食堂、图书馆、实验室设置明显的防火标志，开展日常消防安全巡查检查。针对电线电路，电气线路敷设是否规范，是否老化，学生宿舍是否私拉乱接临时线路，是否安装漏电保护装置，是否违规使用“热的快”、电炉、电热杯等大功率电器。是否定期清理食堂油烟道，是否存在学生吸烟、违规使用 明火及点蚊香等问题。学校食堂、师生浴室及教职工宿舍是否使用燃气并实行有效管理。项目在建学校，是否正重点排查校内切割、焊接、防水施工等明火作业，特别是清理作业点及其周边和下方易燃、可燃杂物，封堵周边孔洞等安全隐患；对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饰装修材料、占堵疏散通道、损坏停用消防设施等隐患问题，及时制止并清理。
	各学校、安办

	2
	校园安全防范
	对照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要求》(GB/T29315-2022,以下简称《防范要求》),指导学校更加精准、科学落实相关防护措施，全面开展校园安防隐患专项排查整治。对学校进行全面梳理排查，对“三年行动计划”完成情况和运行效能进行评估和“回头看”,逐一检 查校园内部管理、封闭化管理、安防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，全面排查学校保安员持证上岗、数量配备、身份背景以及训练  演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逐一列名挂账，督促整改落实；对重大安全隐患要限期整改、一盯到底，并采取临时性安全措施加强防护。 特别是要加强对民办幼儿园的监督检查，切实发现整改安全隐患。2023年12月底前，各校要全面完成《防范要求》相关标准，查缺补漏、核验达标。
	各学校、派出所、

安办



	3
	校车安全
	学校是否每学期开展学出行方式排查；拥有校车的学校是否严格落实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及福建省《实施办法》,全面开展校车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；学校是否督促校车运营公司落实校车安全主体责任，建立校车运行安全制度、措施和应急预案；建立由学校、公安、交通运输等部门组成的“黑校车”常态化整治工作协调机制，专题研究常态化整治工作；严厉打 击非法集中接送学生上下学车辆、为学生改装电动车商铺等违法情况。
	各学校、派出所、

道安办

	4
	食品安全
	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校长负责制，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各项规章制度，落实食堂进货索证索票制度，严格采购、贮存、加工、留样全过程管控，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和个人卫生防护，做好日常卫生清洁和消毒。严禁采购野生动物及其制品。选择符合资质要求的集体用 餐配送单位，确保其生产经营场所清洁卫生，食品采购、加工、运输、分餐过程安全。加强饮用水安全管理，做好自备水源、二次供 水及直饮水设施、食堂蓄水池的清洁消毒，定期进行水质检测。
	各学校、市监所、

食安办、卫计办、

卫生院



	序号
	工作任务
	具体要求
	责任单位

	5
	实验室和危险化学品安全
	对中学实验室、中职实训基地及实验用品仓库等场所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。实验室设计和布置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要求，有良好的通风排放措施；实验室设备设施是否有专人管理，化学试剂按规定购买、储存和使用；危险、剧毒化学品是否储存在专用仓库内，是否按国家标准规范存放，并由专人严格实行“五双管理制度”,即(双人收发、双人保管、双人领取、双把锁、双本账);实验室内是否有配备灭火器等必要的消防器材，并根据实验特性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药品。是否有实验室废弃物处置措施；可能造成中毒、窒息或生物性危害的实验室是否有设通风柜，有个人防护装备。
	各学校、安办

	6
	校舍及特种设备安全
	是否定期排查校舍安全隐患，对校舍危房进行结构鉴定；是否对老旧危房采取加固除险、拆除重建等有效措施；是否定期对学校电梯、 锅炉、特种车辆等特种设备进行安全隐患排查，做好维护保养等。
	各学校、安办、

规划办

	7
	校园欺凌整治
	是否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，组建学生安全员队伍，切实发挥作用；是否制定预防学生校园欺凌工作方案和校园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；是否定期开展校园欺凌线索摸排，及时处置各类线索和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；是否定期开展学生思想道德教育、法治教育和心 理健康教育，对特殊学生落实关爱帮扶和针对性教育等。
	各学校、综治办、

妇联、

	8
	学生涉水
	建立学生涉水常态化安全预警提醒机制；村(居)是否在学校周边1公里内水深1米以上的河流、水库、池塘、沟渠、矿坑等设立警示标识、开展安全巡查；学校是否开展学生防溺水安全专题教育，密切家校联系，提醒家长履行监护看管责任等。
	各学校、水利站、

各村委会

	9
	自然灾害
	是否配合有关部门定期对校园及周边的自然灾害隐患进行排查，制定应急预案；是否针对汛期、台风季节以及极端天气时期，及时发布安全提示，加强安全防范；是否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等。
	各学校、水利站、

国土所、各村委会

	10
	校园周边
	定期对校园周边200米以内的文化市场、道路交通、食品卫生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执法检查；是否建立健全协同联动机制，对校园周边乱点乱象开展集中整治等。
	派出所、市监所、

道安办、文化站、

各村委会

	11
	防诈骗
	是否开展线上及线下预防电信网络诈骗主题教育活动，营造校园反诈防骗的浓厚氛围，提高反诈防骗应对能力，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；配合公安机关打击诈骗违法犯罪活动；建立工作台账，留存各种资料。
	各学校、派出所、综治办


附件2

霞美镇学校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问题清单
填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隐患排查日期
	隐患类别
	隐患情况描述
	是否为

重大隐患
	整改情况
	未完成整改

	
	
	
	
	
	整改措施
	是否完成
	整改限期
	整改责任人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联系电话：
注：1. 自文件印发日起，5月份每周五报送一次；6月份起，每月10日、20日、30日报送一次；2.隐患类别：消防安全、安防建设、校车安全、食品安全、实验室和危险化学品、校舍及特种设备、校园欺凌、学生涉水、自然灾害、校园周边和防诈骗。
附件3

霞美镇学校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汇总表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	隐患类别
	排查发现隐患数
	完成整改隐患数
	未完成整改隐患数

	
	总数
	一般隐患
	重大隐患
	总数
	一般隐患
	重大隐患
	总数
	一般隐患
	重大隐患

	消防安全
	
	
	
	
	
	
	
	
	

	安防建设
	
	
	
	
	
	
	
	
	

	校车安全
	
	
	
	
	
	
	
	
	

	食品安全
	
	
	
	
	
	
	
	
	

	实验室和危险
化学品
	
	
	
	
	
	
	
	
	

	校舍及特种设备
	
	
	
	
	
	
	
	
	

	校园欺凌
	
	
	
	
	
	
	
	
	

	学生涉水
	
	
	
	
	
	
	
	
	

	自然灾害
	
	
	
	
	
	
	
	
	

	校园周边
	
	
	
	
	
	
	
	
	

	防诈骗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	
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 报 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注：自文件印发日起，5月份每周五报送一次；6月份起，每月10日、20日、30日报送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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